上海市金山区物价局文件
金价（2009）27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何木良
关于同意调整本区居民用户水价的批复
区水务局：
你局《关于调整金山区居民用户水价的请示》（金水务[2009]121号）收悉。
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，根据市发改委《关于同意调整本市居民用户水价的复函》（沪发改价管【2009】006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经召开价格听证会等程序听取各方意见，并报区政府同意，决定分步调整本区居民用户水价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本区各供排水企业的服务区域内，自2009年12月1日起，每立方米自来水价格从1.03元调整为1.33元、排水费从0.90元调整为1.08元；2010年12月1日起，每立方米自来水价格从1.33元调整为1.63元、排水费从1.08元调整为1.30元（详见附件）。
二、本区各类学校、养老院等继续按居民用户水价执行，并作同步调整。
请组织各有关单位认真做好调价宣传解释、准确抄表等工作，妥善处理实施中的有关问题，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施。
特此批复。
附件：金山区居民用户水价调整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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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市物价局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抄送：区财政局、区环保局、区民政局；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）、金山工业区；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金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。
上海市金山区物价局印发          2009年11月3日
附件：
金山区居民用户水价调整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：元/立方米 

	
	自来水
	排水
	综合水价

	现行价格
	1.03
	0.90
	1.84

	2009年12月1日起
	1.33
	1.08
	2.30

	2010年12月1日起
	1.63
	1.30
	2.80


 

说明：排水收费按用水量的90％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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